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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
（人大制度研究专项）

申   请   书

学  科  分 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课  题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课  题  类  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成  果  形  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   请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课题负责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所在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 表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2025年10月修订重印


— 2 —

承诺书

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如获准立项，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遵守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有关规定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。
本人承诺无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无在研省级社科规划课题，近3年内未有被终止、近5年内未有被撤项的省级社科规划课题。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。


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
填  表  说  明

一、封面上方2个代码框申请人不填，其他栏目请用中文填写，其中“学科分类”填写一级学科名称，“课题名称”一般不加副标题。
二、“课题负责人”应为课题研究和课题管理的实际负责人，只能填写一人。
三、课题类别：按照申报通知要求填写。
四、申请书报送1份原件，原则上要求统一用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。活页夹在申请书内，一式7份。
五、凡递交的申请书及附件概不退还。
六、海南省社科联社科规划办通讯地址：
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100号省机关红城湖办公区18号楼102室社科规划办，邮编：571100；联系电话：0898-65238928；海南社会科学网：http://www．hnskl．net。省社科规划办邮箱：sklghb001@163．com。海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秘书处通讯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10号楼101室，邮编：570203；联系电话：0898-65380776；海南人大网：https://www.hainanpc.gov.cn/。海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秘书处邮箱：hnrdyjh2025@163.com。

一、课题申请人及主要参加者的基本情况

	课 题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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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课题主要参加者（含课题负责人）一般不能超过6人。

二、课题设计论证
	课题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

	1．本课题研究现状述评，选题的价值和意义。2．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、基本观点、研究思路、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。3．前期相关研究成果，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。限4000字以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说明：1．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中的成果名称、成果形式（如论文、著作、研究报告等）须与《论证活页》相同，活页中不能填写的成果作者、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、发表或出版时间等信息要在本表中加以注明。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、承担的各类项目等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；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成果分开填写，合作者注明作者排序。申请人的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。
2． 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课题，须注明学位论文（报告）与本
课题的联系与区别。
三、完成课题的条件和保证
	
提示：申请人和主要参加者近年完成的相关成果，发表、出版情况，社会评价（引用、转载、获奖及被采纳情况）；完成本课题的时间保证，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四、课题计划完成时间和最终成果
	计划完
成时间
	最终成果

	
	最终成果名称
	最终成果形式
	预计字数

	
	




	
	


5、 经费预算
	序号
	开 支 科 目
	内  容  摘  要
	金额（万元）

	直接费用

	1
	业务费
	
	

	2
	劳务费
	
	

	3
	设备费
	

	

	直接费用预算合计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       间接费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合计
		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经费管理单位
	



六、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
	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；申请人和主要参加者的政治、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；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；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。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位 公 章
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 
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七、审批意见
	海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
	根据评审结论，提出相关意见




公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年   月   日

	社科规划办意见
	根据评审结论，提出相关意见。

	

公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社科联审批意见
	


公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